
7．28上環暴動3宗系列案件總覽
共44人被控暴動罪，是修例風波黑暴
案中，警方首宗提控最多人數的案件

案件一：德輔道西近西邊街暴動

被告：3人，包括湯偉雄和杜依蘭夫
婦及16歲姓李女生

進展：3人全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法律觀點爭議和定奪：
湯偉雄就「共同犯罪原則」是否適用於
非法集結及暴動罪等法律爭議，上訴至
特區終審法院。終院日前裁定，基本形
式的「共同犯罪計劃」原則不適用於非
法集結及暴動罪
針對「參與」是構成非法集結至關重
要的元素，終院指，不在非法集結或
暴動現場的被告，不可被視為主犯，
但推動、鼓勵或促進非法集結或暴動
的煽動協助教唆等行為，不論是否在
現場，亦可以按「從犯罪行」及「不
完整罪行」的原則，被判以與主犯一
樣的刑罰

案件二：德輔道西近皇后街參與暴動

被告：24人（16男8女）

進展：1人認罪，20人被裁定罪成，3
人脫罪。法官運用終院「共同犯
罪原則」上訴案的裁決，認為各
被告有「參與其中的意圖」，裁
定眾人以主犯角色參與暴動。案
件押後至12月4日求情

案件三：干諾道中及文華里交界暴動

被告：17人，其中甄凱盈（22歲）
及廖天駿（28歲）缺席聆訊
被法庭通緝

受審被告：陳偉林（21歲，廚師）、陳澤
峰（22歲，電腦技術員）、布
紫晴（24歲，教師）、何栢耀
（17歲，學生）、梁志鵬（20
歲，學生）、楊位醒（31歲，
廚師）、彭雨彤（20歲，學
生）、劉耀銓（28歲）、廖頌
賢（30歲，機師）、陳永琪
（28歲，護士）、林皓正（22
歲，電器技工）、廖紫婷（19
歲，學生）、李樹樺（21歲，
無業）、胡嘉俊（21歲，地盤
工人）及張雯曦（19歲，無
業）

進展：已完成結案陳詞，因等候終
院就「共同犯罪原則」的上
訴裁決結果，押至12月30日
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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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上環暴動案20人罪成
官首引終院「共同犯罪原則」判詞 裁被告以主犯身份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前年 7 月 28 日在上環發生的暴動

案，共44人被控參與暴動，分三案在

法庭審理。其中，第二宗涉西邊街和

皇后街之間近德輔道西暴動案，共24

人被控暴動罪，其中一人去年認罪，其餘23人在區域法院受審，昨日

有20人被裁定罪成，3人脫罪。本案是首宗運用特區終審法院就「共

同犯罪原則」的判詞作出的暴動罪裁決。法官陳仲衡指出，被告身處

示威者前排，架起傘陣向警方投擲雜物，會產生漣漪效應，令情況惡

化，甚至升級至衝突，並逐一分析各被告的角色，認為他們均以主犯

角色親自參與暴動。案件押後至12月4日求情，眾被告須還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兩年
前，七旬清潔工羅伯在上水遭人用磚
頭擊中頭部致死的事件，至今仍然難
以被忘記。一群不忘慘劇的市民昨日
自發在北區大會堂外舉辦「悼念羅伯
逝世兩周年」獻花儀式。參與的市民
希望警方盡快將兇手繩之以法，讓羅
伯安息，也令香港青年明白搞「顏色
革命」沒有好下場，即使是獲美國包
庇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也難逃法
網，呼籲其他人回頭是岸、切勿知法
犯法。
不少市民昨日連續第三年參加羅伯

悼念儀式。他們在北區大會堂外張貼
宣傳口號及十幾張疑犯照片，在現場
三鞠躬為羅伯獻花，並高叫「兇徒未
伏法，羅伯冤未雪」、「緝拿兇徒、繩之於法」等口
號，並向路過市民解釋羅伯事件的經過，不時有市民
上前獻花。
參加悼念活動的岑先生懷着悲痛的心情悼念羅伯。
他說，兩年前羅伯只是在暴徒堵路的地方做本職工作
清理垃圾，卻被黑暴分子丟磚頭擊中腦部致死，至今
尚未沉冤得雪，還有兇手仍未被繩之以法，希望警方
加把勁執法抓捕暴徒，「你睇，仲有十幾個疑犯還未
抓到。」
岑先生批評黑暴分子非常殘忍、無人性，而羅伯非
常可憐，又對香港發生這樣的事感到十分悲哀，「之

前就係被外部勢力搞『顏色革命』，叫啲黑暴分子喺
街頭襲擊搗亂，羅伯就係其中一個不幸嘅犧牲者，搞
到我哋香港市民（當時）都唔敢出街。」

籲港青勿被「顏革」洗腦
岑先生強調，悼念羅伯的活動會一直持續下去，直至

警方將兇手繩之以法，「今年係第三年悼念羅伯，我哋
會一直搞落去，我哋要畀香港人見到，呢啲暴徒嘅所作
所為！」他更希望香港年輕人明白作出類似行為是沒有
好結果的，呼籲他們回頭是岸，「希望佢哋唔好俾『顏
色革命』搞亂思想，大家要記住有國才有家。」

羅伯枉死未昭雪 市民促速緝兇

24名被告被控於 2019 年 7 月 28
日，在西邊街和皇后街之間近

德輔道西一帶與其他人參與暴動。其中，
被告徐慶鈞另被控管有一套無線電收發
機，莫卓煇另被控襲擊總督察鄧智兆。案
中第十七被告簡健煌早於2020年5月認罪
後被還柙，餘下23人在今年2月受審，並
在7月審結。法庭為了等待特區終審法院
今年10月處理有關「共同犯罪原則」的終
極上訴裁決，將案件押後至昨日裁決。
陳官昨日在裁決時指出，在考慮過相關
的法例及法律原則後，認為在考慮案發時
是否發生「暴動」時，必須先考慮涉案的
時間及地點是否曾出現「非法集結」。
「非法集結」的定義是3人或多於3人集
結在一起，而被告與其他集結者懷着「一
同參與其中的意圖」作出「訂明行為」，
包括該等主觀上有意圖以及客觀上會導致
「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暴動」指集

結者直接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破壞社會安寧」包括蓄意使用暴力，或
威脅使用暴力；威脅使用暴力則必須有其
迫切性，而暴力行為是否會令警員造成實
際受傷並非「破壞社會安寧」的測試標
準。
陳官指出，就個別被告有否參與暴動議

題上，控方的立場是本案的各被告均為主
犯，即他們都親自參與並干犯暴動罪；即
使法庭不接納各名被告為主犯，控方亦認
為他們是次犯，即他們是干犯暴動罪的
「共同犯罪」計劃的一分子或協助及教唆
他人參與暴動。

毋須證明有參與非法集結
他續說，辯方的立場是有關被告既不是

主犯，亦非暴動的參與者。但法庭認為，
控方毋須證明被告有參與非法集結，或置
身在未變為暴動前的非法集結之中。一眾

被告在被警方制服前，證據顯示他們絕對
不是獨自一人行動，曾與其他人一同參與
暴動，並意識到該等人的相關行為，具有
「參與其中的意圖」。
陳官認同控方的立場及信納呈堂片段，

並逐一分析各被告行為及相關證據，包括
他們的衣着、裝備，被制服時的時間和位
置，認為符合法庭的司法認知，可以作為
環境證據，裁定他們曾出現在暴動現場。

官：被告行為顯示絕非旁觀者
陳官在分析案件時指出，被告中有些人
曾站在示威者前線，有人舉傘企圖將催淚
彈反彈至警方防線、有人扭開水樽協助其

他示威者沖洗眼睛或淋熄催淚彈、有人做
「物資兵」協助搬運一桶水、有人嘗試
「營救」其他被捕者，顯示他們同氣連
枝、互相照應。同時，有部分示威者因身
懷律師求助卡片、身體有「香港加油」雙
體字紋身、個人八達通有當日在附近出閘
或購物記錄而加重嫌疑，故他們絕非是旁
觀者，遂裁定各罪成的被告以主犯身份參
與暴動。
至於被告張嘉聰、羅萬泳和蔡寶如，法

庭認為他們一身衣着和裝備雖十分可疑，
但不能肯定他們何時到達現場，證據亦未
能顯示他們知悉身處暴動或非法集結現
場，故裁定他們的暴動罪不成立。

24名被告定罪概覽
控罪：被控於2019年7月28日在西邊街和皇后街之間近德

輔道西一帶，與其他人參與暴動
理髮師徐慶鈞（20歲）被加控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
具罪；文員莫卓煇（33歲）被加控襲警

認罪情況：26歲被告簡健煌，去年5月承認暴動罪

開審：餘下23人（包括8名學生）不認罪受審，審期60天，由
區域法院法官陳仲衡審理

受審被告：張智麟（21歲，無業）、陳梓康（28歲，學生）、鍾泓
洋（20歲，學生）、徐慶鈞（20歲，理髮師）、陳希雋
（24歲）、崔耀明（21歲，學生）、林少峰（24歲，售
貨員）、蔡澤新（40歲，技術員）、楊智昇（20歲，學
生）、林勝如（19歲，文員）、黃頌恩（22歲，學生）、
黃錦珊（20歲，文員）、李少康（21歲，學生）、周錦
濤（18歲，無業）、莫卓煇（33歲，文員）、黃飛鴻（19
歲，無業）、張嘉聰（20歲，學生）、譚詩妙（23歲，文
員）、羅萬泳（22歲）、蔡寶如（23歲）、譚伊婷（25
歲，文員）、陸映慧（27歲）、黃柏賢（21歲，學生）

判決結果：其中20人暴動罪成立；張嘉聰、羅萬泳、蔡寶如罪
名不成立；徐慶鈞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罪成；
莫卓煇襲擊總督察鄧智兆罪成

●攬炒派在前年7月28日發起集會，結果演變成暴動。圖為暴徒當日在德輔道西設置路
障阻塞道路。 資料圖片

●市民昨日自發在北區大會堂外舉辦「悼念羅伯逝世兩周年」獻花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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